附件1

2016年厦门市产业转型升级专项资金（物联网、

两化融合、制造业服务化）第二批支持项目申报指南

政策依据
（一）《厦门市实施〈中国制造2025〉行动计划》（厦委发〔2015〕11号）；

（二）《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物联网产业发展的意见》（厦府〔2011〕394号）；

（三）《厦门市产业转型升级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》（厦财企〔2016〕15号）。
二、申报材料

申报材料包括纸质版和光盘版，两个版本材料内容应一致。纸质版用A4纸双面打印或复印，复印件应当清晰可辨，否则视为无效复印件；非空白页需连续编写页码；胶装加封皮，并于书脊处注明申报单位及项目类别（物联网、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、工业设计中心）名称。

纸质版和光盘版文件均按下述顺序装订，每项材料用彩页隔开，加盖单位法人章骑缝。纸质版材料2份，光盘版材料1 份。
（一）物联网项目申报材料（装订顺序）

1.《2016年厦门市产业转型升级专项资金（物联网）第二批支持项目申请表》（附件2）；

2.《2016年厦门市产业转型升级专项资金（物联网）第二批支持项目申请报告》（附件3）；

3.《研发总投资专项审计报告》，须由福建省财政厅确定的《2016年度福建省会计师事务所优选库名单》（附件5）中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。研发总投资参照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规定的口径归集（含研发团队人工费用、直接投入费用、无形资产摊销、新产品设计费、新工艺规程制定费、与研发活动直接相关的其他费用）；

4.研发投入采购的软硬件设备清单、发票复印件（按设备清单明细表所列顺序排列，清单与发票须一一对应，并与专项审计报告审计项目一致）；

5. 研发团队成员花名册，及研发团队成员2015年度的人工费用证明（研发团队人工费用占研发总投入超过50%时，按研发总投入的50%计算）；
6.研发总投资的其他佐证材料；

7. 与项目有关的证明（专利证书、新产品证书、行业专家意见等），有前期成果的需出具前期成果证明材料(需经权威机构认证或出具技术检测报告、专利证书等)，前期成果的成熟度，应能够满足产业化试验或产业化示范的要求； 

8.“支持应用示范与推广”项目还需提供本应用项目合同或协议（复印件）3份以上；

9.申报单位有关材料（复印件需加盖单位公章），包括：

（1）法人执照（执照印有“统一社会信用代码”的，可免交组织机构代码证、税务登记证）和组织机构代码证（复印件）

（2）税务登记证（复印件）

（3）税务部门提供的2015年完税（免税）证明（原件）、2015年税审报告（复印件，验原件）

（4）2015年度财务审计报告（含资产负债表、损益表、现金流量表）（复印件，验原件）

（二）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申报材料（装订顺序）

 1.《2016年厦门市产业转型升级专项资金（两化融合）第二批支持项目申请表》（附件4）；

 2.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达标认定证书（复印件）；

 3.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合同（复印件）及贯标进度相关佐证材料（如项目启动、体系建立、体系实施、体系评定等环节开展进度报道或文件，两化融合咨询服务平台贯标工作跟踪服务系统查询结果截图）；
4.申报单位两化融合典型应用案例和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经验，内容包括但不限于：应用模式的名称、企业基本情况、应用模式的主要内容、预期或已取得的成效等；

5.申报单位相关材料（复印件需加盖单位公章），包括：

（1）法人执照（执照印有“统一社会信用代码”的，可免交组织机构代码证、税务登记证）和组织机构代码证（复印件）

（2）税务登记证（复印件）

（3）税务部门提供的2015年完税（免税）证明（原件）

（三）工业设计中心申报材料（装订顺序）

 1.《2016年厦门市产业转型升级专项资金（制造业服务化）第二批支持项目申请表》（附件5）；

 2.福建省经信委、厦门市经信局出具的认定文件（复印件）；

3.申报单位相关材料（复印件需加盖单位公章），包括：

（1）法人执照（执照印有“统一社会信用代码”的，可免交组织机构代码证、税务登记证）和组织机构代码证（复印件）

（2）税务登记证（复印件）

（3）税务部门提供的2015年完税（免税）证明（原件）

电子版材料要求同上【附件（如营业执照、纳税证明、认定文件、获奖证书等）可以扫描件或照片形式】，并刻录成光盘随纸质版材料一并提交。
